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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校教師請假之補課、代課相關事宜，以確保教學品質，特定本注
意事項。
二、本校專任教師應依教師法及學校聘約善盡授課義務，如有短期請假，應自行補課，非有本注意事項第三點之情況不得延聘代課教師。
三、本校專任教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學校之同意商請本校教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教師代課：
[bookmark: _GoBack]（一）連續請病假、生理假、婚假、娩假、流產假、併連娩假之產前假、安胎休養、陪產檢、陪產假、喪假、公差假十四日以上者。
（二）事假及家庭照顧假、身心調適假每學年合計超過七日者。
（三）專案計畫經費已編列教師代課鐘點費者，支應教師參與研習、會議、進修或服務等相關活動之代課鐘點費，不受連續公（差）假十四日以上之限制。
（四）學期中教師臨時出缺、辭聘、留職停薪、借調、因案停聘者。
四、專任教師因故未能到校授課時應依規定辦理請假或代課，須上網填寫請假單外，並填送「教師補課安排情況表」及檢附簽准公文影本；如符合本注意事項第三點情形之一者有代課需求，應另填「教師請假期間聘用代課教師申請表」。
五、兼任教師請假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七條及本校聘約規定辦理。因故未能到校授課者，應以一週前辦理請假及補課相關事宜為原則：
(一)自行補課者，由開課單位填送「兼任教師缺課、補課申請表」。
(二)另行安排代課教師者，填送「兼任教師缺課、補課申請表」及「教師請假期間聘用代課教師申請表」。
臨時請假者，以自行補課為原則；若仍需請代課教師授課，請由開課單位填送「兼任教師缺課、補課申請表」及「教師請假期間聘用代課教師申 請表」，於同時段或另尋他日補課。
上述所指補課、代課時間以「小時」為單位，經查如未確實補課者，將不發給鐘點費。


六、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規定請假者，學校應發給鐘點費並支應補課、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規定時數者，以事假抵銷，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規定時數者，不發給鐘點費。
七、代課教師授課鐘點費之支給，依下列方式辦理：
（一）代課教師應優先以校內專業相符且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師擔任， 合計代課時數後其超支時數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但請假教師請病假、流產假、喪假且情況特殊者，得專案簽准放寬時數。
（二）如因專業不同，得經學校同意延聘校外合格教師兼代，其鐘點費之支付，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代課教師於代課期間如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簽請校長解除代課職務。
（三）代課教師鐘點費比照各級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支給，所需代課鐘點費由學校年度歲出人事費或專案計畫經費支付。
（四）教師經核准由其他教師代課者，本身如領有超支鐘點費，應於被代課期間，停發超支鐘點費。
（五）專案計畫經費已編列教師代課鐘點費者，教師參與相關研習、會議、進修或服務等活動，所遺課務得聘請代課教師代理，依本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公假期間之代課鐘點費，由前揭所編列之經費支應。
八、本校所延聘代課教師之代課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如逾三個月，應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程序辦理。
九、本注意事項經行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